                         越环罚[2017]83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广州市越秀区羊鱼捞火锅城（经营者：董连彬）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较场西路2号402号铺 
经调查，当事人所经营的广州市越秀区羊鱼捞火锅城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建成并经营餐饮项目，厨房内设有2台煎炉，1台蒸炉，2台烧烤炉，1台单头炒炉，1台双头炒炉，1台6头煲仔炉，4台中压炉等炉具设备进行制作食品加工制作，产生的油烟废气经油烟静电处理器处理后于4楼东北墙外低空排放，造成油烟废气污染扰民，项目自2017年3月18日投产使用。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登记表》《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为证。

    以上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11月18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2017年7月31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越环听告[2017]26号）。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一是是经置地大厦物业管理处同意进入做餐饮行业，同时本栋楼二、三楼也做餐饮行业；二是合同签好进入场地已报环保部门，环保安装费用高达79180元，各项检测已达标才使用；三是造成油烟、废气污染扰民不止该店，二三楼餐厅都是低空排放，已按要求研究改造方案并进行改造；四是希望理解是外省的投资者，刚进入广州，经营状况不好，认为处罚过重，希望批评教育即可，不再处罚。经审查，我局认为，该餐饮项目“未批先建”、“未验先投”事实清楚，依法应予以行政处罚，该店成立于2016年10月，餐饮项目所在大厦居民不同意其将油烟废气排入大厦专用烟道，无法实现高空排放，当事人未经环保审批，于2017年3月18日将项目投产使用，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不属于法定减免理由，我局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不予采纳。现本案经我局审查结束。

    我局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 责令停止上述2台煎炉，1台蒸炉，2台烧烤炉，1台单头炒炉，1台双头炒炉，1台6头煲仔炉，4台中压炉等炉具设备的使用。

2.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广州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收入项目编码：3124。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环境保护局或者越秀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起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